
证券代码：

300242

证券简称：明家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20

广东明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

2

、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否决提案。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通知情况

广东明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公告（公告编

号：

2012-018

）已于

2012

年

6

月

7

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6

月

22

日（星期五）上午

9

：

30

2．

召开地点：东莞市横沥镇村头村工业区广东明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会议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4．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建林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48,194,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

64.26 %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参加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 会议采取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

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章程修订案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8,194,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同意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

<

分红政策及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2

年

-2014

年）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8,194,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刘竹雀律师及韩宇烈律师见证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资

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明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明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524

证券简称：光正钢构 公告编号：

2011-044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光正重工有限公司

参与土地竞拍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分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光正重工有限公司年产六万吨高端钢结构生产基地（一期）的议案》，

同意该项目总投资约

3.6

亿元，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不少于

3.0

亿元， 占地面积

127

亩。 【详细内容见公司

2012

年

2

月

29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2-012

）】

和【详细内容见公司

2012

年

3

月

17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2012-015

）】。

根据公司与嘉兴港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在嘉兴港区签订的《投资协议书》，约定土地出让方式为挂

牌出让，一期用地挂牌价格为

25

万元

/

亩（不含契税）。 【详细内容见公司

2012

年

2

月

18

日刊登于《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上的《关于签订投资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09

）】

2012

年

6

月

18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光正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光正重工

"

）参与了平湖市国土资源

局举办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并于

2012

年

6

月

21

日与平湖市国土资源局签定了《平湖市国有

土地使用权挂牌成交确认书》， 以

2,892

万元的价格取得位于嘉兴港区中山路南侧， 经一路东侧， 编号为

2012-12

号地块的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成交土地面积

77

，

120.2

平方米，土地规划用途为工业用地，出让

年限

50

年。

根据该确认书，光正重工将尽快与平湖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1

日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收益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０７８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６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汇添富增强收益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２０１２

年度第

１

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

Ａ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５１９０７８ ４７００７８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

值（单位：人民币元）

１．０６３ １．０５４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

配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１０１

，

２７７

，

７１３．３４ １

，

４９８

，

５８４．７１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下属分

级基金应分配金额（单位：元）

２５

，

３１９

，

４２８．３４ ３７４

，

６４６．１８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３０ ０．３０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 本基金注册登记人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

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红利将按

６

月

２８

日除息后的基金份

额净值折算成基金份额，并于

６

月

２９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７

月

２

日起可以查询、赎回、转换出。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

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其红利所折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现金红利发放日”是指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７

月

２

日划入销售机构账户。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或转出的基金份

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２

、投资者若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本基金默认现金红利方式。

３

、本基金

Ａ

类、

Ｃ

类份额可以设置不同的分红方式。

４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本基金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本次分红方式将按照投资

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可以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是

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于权益登记日之前（即

６

月

２８

日之前，不含

６

月

２８

日），在

本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更改分红方式。

５

、权益登记日注册登记机构可以受理分红方式变更申请，但该申请仅对以后的收益分配有效，而对本次

收益分配无效。

６

、一只基金可以在不同的销售机构设置不同的分红方式。投资者若在多个销售机构持有本基金，其在某

个销售机构修改的分红方式不会改变在其他销售机构设置的分红方式。

７

、投资者若在汇添富直销中心通过多个交易账号持有本基金，不同的交易账号可设置不同的分红方式，

修改某个交易账号的分红方式不会改变其他交易账号的分红方式。

８

、本基金收益分配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

益。

９

、咨询办法

（

１

）代销机构：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上海银行、光大

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发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宁波银行、北京银行、渤海银行、华夏银行、平

安银行、江苏银行、南京银行、杭州银行、天津银行、哈尔滨银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爱建证券、安信证券、渤

海证券、财富证券、财富里昂、财通证券、长城证券、长江证券、德邦证券、第一创业证券、东北证券、东方证券、

东吴证券、方正证券、光大证券、广发证券、广州证券、华福证券、国都证券、国海证券、国金证券、国联证券、国

泰君安证券、国信证券、海通证券、恒泰长财证券、恒泰证券、宏源证券、红塔证券、华安证券、华宝证券、华宝

证券、华龙证券、华泰联合证券、华泰证券、江海证券、民族证券、平安证券、齐鲁证券、日信证券、瑞银证券、山

西证券、申银万国证券、世纪证券、天相投顾、天源证券、万联证券、五矿证券、西藏同信证券、西南证券、厦门

证券、湘财证券、信达证券、兴业证券、新时代证券、银河证券、英大证券、招商证券、浙商证券、众禄基金、中国

建银投资证券、中航证券、中山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信证券（浙江）、中信万通证券、中信证券、中银国际证

券、中原证券。

（

２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或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收

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暂停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大额申购

（含定期定额及转换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０７８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汇添富增

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的约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元）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

换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维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保障

基金平稳运行。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

券

Ａ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

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５１９０７８ ４７００７８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注：本基金恢复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转换入）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转换入）的申请金额高于

５００

万元（不含

５００

万元），

本基金有权确认该笔申请失败；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转换入）的申请金额合计高

于

５００

万元（不含

５００

万元），对于超过限额的申请本基金有权拒绝。

２

、在暂停本基金的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转换入）期间，本基金的其他业务正常办理。

３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的本基金《基金合

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还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咨询相关信息。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收

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９

证券简称：珠海中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申请银团贷款及提供资产抵质押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本公司及中国境内控股子（孙）公司【以下简称“子（孙）公司”】拟向以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牵

头的银团申请三年期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

亿元的流动资金循环贷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人民币贷

款利率上浮不高于

１５％

计算，用以偿还现有银行贷款（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到期）和补充本公司及子（孙）公司的营

运资金，本公司及子（孙）公司以其拥有中国境内的合计不低于

５３．５

亿元的资产为上述循环贷款提供担保，

包括但不限于房产、土地使用权、机器设备、存货、应收账款、本公司持有的子（孙）公司股权等。 同时，子（孙）

公司的其他股东以其所持有的子（孙）公司股权或其他担保方式按其在子（孙）公司的出资比例为本公司提供

反担保。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申请银团贷款的议案》。 表决

情况：有效表决票

９

票，同意

９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银团贷款由本公司作为借款人代表，本公司及现在和将来的子（孙）公司作为借款人，本公司及纳入

清单内的子（孙）公司（如下表

１

、表

２

所列）提供资产抵质押担保，相应子（孙）公司是本次银团贷款潜在的被

担保对象。

表

１

、本公司直接控股的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借款人名称 经营范围

注册

地

注册资

本

持股比例

总资产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负债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净资产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收入

（

２０１１

年度）

１

哈尔滨中富联体容

器有限公司

ＰＥＴ

（聚酯）瓶及饮料产品的其他包

装物品的制造和销售。

哈尔

滨

２０００

万

人民币

７５％ ３

，

７４７．４３ ９７４．００ ２

，

７７３．４３ ２

，

２１１．３５

２

长春中富容器有限

公司

聚脂瓶胚及聚脂瓶、纯净水、矿物质

水、饮料产品的其他包装物品的生产

和销售。

长春

２８００

万

人民币

７５％ １１

，

７０４．０５ ９

，

３２７．８６ ２

，

３７６．２０ ６

，

３７２．６３

３

长春乐富容器有限

公司

聚酯（

ＰＥＴ

）瓶及聚酯（

ＰＥＴ

）热罐瓶的

制造

长春

３０００

万

人民币

７５％ ５

，

８５５．５９ ２

，

１８２．１５ ３

，

６７３．４４ １

，

７８０．３３

４

沈阳中富容器有限

公司

ＰＥＴ

塑料饮料瓶、瓶坯、瓶盖、标签、

纸杯容器制造。

沈阳

２２８０．５

５

万美

元

９１．５２％ １５

，

７５５．２９ ６

，

１５９．９５ ９

，

５９５．３４ ３

，

６６５．９３

５

沈阳中富瓶胚有限

公司

聚酯（

ＰＥＴ

）热灌装瓶、聚酯（

ＰＥＴ

）瓶

胚、聚酯（

ＰＥＴ

）瓶及

ＰＥ

胶膜、

ＰＶＣ

薄

膜、

ＯＰＰ

薄膜、胶盖、标签、饮料产品

的其它包装物品、饮料制造。

沈阳

１７３２．５

万美元

７５％ ２９

，

１３４．９６ １１

，

１４８．３０ １７

，

９８６．６７ ２７

，

７７９．４７

６

中富（沈阳）实业有

限公司

塑料容器、纸制品、中空棉制造。 沈阳

１５００

万

元人民

币

１００％ １

，

１６０．９３ ２１６．６０ ９４４．３３ ０．００

７

青岛中富联体容器

有限公司

ＰＥＴ

瓶、

ＰＥＴ

瓶胚、 各种饮料塑料包

装瓶及灌装饮用水的生产。

青岛

５２５０

万

人民币

７５％ １６

，

３４７．２０ １０

，

５２７．６４ ５

，

８１９．５６ ９

，

１６０．７４

８

呼和浩特市中富容

器有限公司

生产及销售食品用塑料容器， 销售

ＰＥＴ

瓶胚及饮料产品的其他包装物。

呼和

浩特

２３００

万

人民币

１００％ ２

，

５３１．９５ １９６．１２ ２

，

３３５．８３ １

，

３８１．２１

９

北京中富容器有限

公司

生产

ＰＥＴ

聚酯瓶胚、饮料包装容器，

销售自产产品。

北京

１３０６

万

美元

９３．２８％ ９

，

２５８．３２ ４

，

３７７．６０ ４

，

８８０．７２ ５

，

０４６．４６

１０

北京大兴中富饮料

容器有限公司

生产聚酯瓶、聚酯瓶胚、饮料包装物；

普通货运。 销售自产产品。

北京

４５２０

万

人民币

７７．８８％ １１

，

６３０．８２ ６

，

６２８．６５ ５

，

００２．１７ １５

，

８６６．０２

１１

北京华北富田饮品

有限公司

生产果汁饮料、 茶饮料及其他饮料

（不含酒精饮料）；销售自产产品。

北京

２０３０

万

人民币

７０％ １３

，

５４８．２０ １１

，

３８７．６５ ２

，

１６０．５５ １４

，

５７７．０９

１２

天津中富联体容器

有限公司

聚脂（

ＰＥＴ

）瓶胚及聚脂（

ＰＥＴ

）瓶的生

产、销售；饮料产品包装物品的生产、

销售。

天津

１８００

万

人民币

７５％ ７

，

８５２．８６ ４

，

８９０．３４ ２

，

９６２．５３ ５

，

２１５．４４

１３

天津乐富容器有限

公司

聚脂（

ＰＥＴ

）瓶、聚脂（

ＰＥＴ

）热灌装瓶，

瓶装、桶装纯净水，瓶装、桶装矿物质

水及相关饮料包装物品的生产和销

售；自有厂房租赁。

天津

１７５０

万

人民币

７５％ ９

，

１４０．８３ ９

，

３２１．８７ －１８１．０３ ４

，

０１９．２６

１４

天津中富瓶胚有限

公司

生产、销售聚酯（

ＰＥＴ

）瓶胚 、聚酯

（

ＰＥＴ

）瓶及其它包装物品；自有厂房

租赁。

天津

９４９．８

万美元

７６．３１％ ２０

，

７６９．５７ １０

，

９０３．８１ ９

，

８６５．７６ ９

，

００１．２７

１５

天津中富胶膜有限

公司

加工、生产和销售包装用环保型胶膜

产品，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

天津

１５

万美

元

７５％ ２

，

２４０．００ ２

，

２０６．５３ ３３．４７ ４

，

４６７．２９

１６

太原中富联体容器

有限公司

生产和销售自产的聚酯（

ＰＥＴ

）瓶及

聚酯（

ＰＥＴ

）热灌装瓶、罐装饮用水、

饮料及饮料产品的其他包装物品。

太原

１８００

万

人民币

７５％ ５

，

０３９．１１ ２

，

９３３．３３ ２

，

１０５．７８ １

，

０４６．７２

１７

河南中富容器有限

公司

生产和销售热罐装用聚对苯二甲酸

乙二醇酯（

ＰＥＴ

）瓶，聚酯（

ＰＥＴ

）无汽

饮料瓶。

郑州

５６００

万

人民币

７５％ １０

，

０３４．０８ ３

，

９７３．２０ ６

，

０６０．８８ ２

，

０１２．７６

１８

河南中富瓶胚有限

公司

生产和销售塑料瓶胚【材质：聚对苯

二甲酸乙二醇酯（

ＰＥＴ

）】。

郑州

２３００

万

人民币

７５％ ９

，

５９８．９５ ６

，

７３６．４４ ２

，

８６２．５１ ７

，

２３７．４５

１９

郑州富田食品有限

公司

生产销售自产的瓶（桶）装饮用水类、

果汁饮料和蔬菜汁、茶饮料类、蛋白

饮料类、其它饮料类等非酒精饮料产

品。

郑州

３７５０

万

人民币

７０％ ８

，

４３９．３２ ６

，

０５５．２１ ２

，

３８４．１２ ５

，

６１５．６７

２０

武汉中富热灌装容

器有限公司

生产、销售聚酯（

ＰＥＴ

）热灌装瓶、聚

酯（

ＰＥＴ

）瓶坯和聚酯（

ＰＥＴ

）瓶、瓶坯

及饮料产品的包装物品；饮用水及饮

料（不含酒精）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武汉

２１００

万

人民币

７５％ ６

，

８１３．７３ ７

，

２７７．６５ －４６３．９２ ２

，

５４３．８４

２１

昆山承远容器有限

公司

生产

ＰＥＴ

塑料瓶（

７０％

外销）、瓶胚、

纸杯、饮料（瓶（桶）装饮用水类（饮用

纯净水、其他饮用水）），并销售自产

产品

昆山

２２９７．９

１

万美

元

８１．７２％ １２

，

５６７．１９ ６７０．９１ １１

，

８９６．２７ ２

，

５４２．７４

２２

昆山中富瓶胚有限

公司

一般经营项目： 生产各类塑料瓶胚，

ＰＥ

胶膜；销售自产产品。

昆山

５００

万

美元

７５％ １９

，

０５３．７６ １２

，

０８１．０８ ６

，

９７２．６８ １０

，

１３３．５０

２３

昆山中强瓶胚有限

公司

一般经营项目：生产

ＰＥＴ

瓶、瓶胚二

甲苯（对、邻、间）衍生物产品的综合

利用、开发及生产；销售自产产品。

昆山

１２００

万

美元

７５％ ２８

，

８０４．４６ １６

，

３１３．５５ １２

，

４９０．９１ ５

，

０３７．３３

２４

合肥中富容器有限

公司

生产销售塑料容器包装系列产品。 合肥

６９５０

万

人民币

９４．２４％ ７

，

２１７．０２ ３

，

８９２．５３ ３

，

３２４．４９ １

，

９４９．７６

２５

杭州中富容器有限

公司

生产：

ＰＥＴ

（聚酯） 饮料瓶及配套产

品，饮料【瓶（桶）装饮用水类，

ＰＥＴ

瓶

胚；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

杭州

１４６４０

万人民

币

９３．７８％ ２３

，

３８３．０８ ６

，

６４８．５６ １６

，

７３４．５１ １

，

０６１．６０

２６

温州中富塑料容器

有限公司

生产

ＰＥＴ

瓶、 饮料塑料包装瓶及销

售本公司的产品。

温州

７５

万美

元

７５％ ５

，

４３６．０１ ４

，

４４２．０３ ９９３．９８ ９９２．４５

２７

陕西中富联体包装

容器有限公司

聚酯（

ＰＥＴ

）瓶胚、聚酯（

ＰＥＴ

）瓶；销售

公司自产产品。

西安

９６５０

万

人民币

７５％ １９

，

８９６．８５ ８

，

６７１．９０ １１

，

２２４．９５ １０

，

９３３．４１

２８

西安富田食品有限

公司

生产销售茶饮料、果汁饮料及非酒精

饮料产品，销售本公司产品。

西安

１４００

万

人民币

７０％ ２

，

１８６．１７ １

，

４５３．７９ ７３２．３８ ２

，

４１０．８２

２９

成都中富瓶胚有限

公司

生产和销售聚酯（

ＰＥＴ

）瓶胚、聚酯

（

ＰＥＴ

） 瓶；

ＰＥＴ

胶膜、

ＰＶＣ

薄膜片、

ＯＰＰ

薄膜、 饮料产品的其它包装物、

包装饮用水。

成都

５０８．６４

万美元

７５％ １８

，

２３０．１９ １１

，

１１２．８６ ７

，

１１７．３３ ２５

，

５６０．８９

３０

中富（广汉）化工实

业有限公司

生产聚酯（

ＰＥＴ

）切片、聚酯（

ＰＥＴ

）瓶

胚、瓶及聚酯（

ＰＥＴ

）热罐装瓶、饮料

产品包装物，销售本公司产品。

广汉

２８００

万

人民币

７５％ ３

，

４５２．１２ ９

，

７９３．９８ －６

，

３４１．８６ ４２３．９７

３１

重庆嘉富容器有限

公司

生产、销售聚酯瓶。 重庆

６００

万

人民币

７５％ ３

，

７１０．８５ ２

，

６５６．８４ １

，

０５４．０２ １

，

６５０．６０

３２

重庆中富联体容器

有限公司

聚酯（

ＰＥＴ

）瓶、聚酯（

ＰＥＴ

）热灌装瓶

及饮料产品的其它包装物品的制造、

销售。

重庆

１８００

万

人民币

７５％ １２

，

４３３．７８ ９

，

２７８．９６ ３

，

１５４．８２ １５

，

６５８．７８

３３

重庆乐富包装有限

公司

生产：饮料【瓶（桶）装饮用水类（饮用

纯净水）】。 销售本企业生产的产品；

生产、销售：

ＰＥＴ

瓶胚、

ＰＥＴ

瓶及饮料

产品的其它包装物品

重庆

４６０９

万

人民币

１００％ ６

，

３１３．１１ ２

，

３５９．５３ ３

，

９５３．５８ ３０．６０

３４

昆明富田食品有限

公司

生产和销售自产的茶饮料、果汁饮料

及非酒精饮料产品。

昆明

１４００

万

人民币

７０％ １

，

９０７．５７ １

，

４０５．７９ ５０１．７８ １

，

７５８．５４

３５

昆明中富容器有限

公司

生产和销售自产的饮料容器制品、瓶

装、桶装饮用水。

昆明

６９３．８３

万美元

７５％ ８

，

８０５．６２ ２

，

１５２．４４ ６

，

６５３．１７ ４

，

３８１．５３

３６

新疆中富包装有限

公司

ＰＥＴ

（聚酯）瓶、瓶胚、茶饮料、果饮料

的包装材料的生产、销售，纯净水、冰

川水、冰泉水、矿物质饮用水的生产、

销售，

ＰＥＴ

原料的销售，厂房出租。

乌鲁

木齐

４５００

万

人民币

７５％ ２５

，

０７９．４５ １８

，

０３４．４６ ７

，

０４５．００ １７

，

３７１．５３

３７

乌鲁木齐富田食品

有限公司

果汁饮料、茶饮料、非酒精饮料的生

产及销售。

乌鲁

木齐

１４００

万

人民币

７０％ ５

，

５１８．２８ ３

，

１９７．８３ ２

，

３２０．４４ ３

，

３７７．３６

３８

兰州中富容器有限

公司

生产和销售自产的饮料、 纯净水、矿

物质水、聚酯瓶、瓶胚、热灌装瓶、包

装材料。

兰州

２５００

万

人民币

７５％ １３

，

４７５．７５ １０

，

１４２．２６ ３

，

３３３．４９ ５

，

４２２．２５

３９

南宁诚意包装有限

公司

生产和销售食品用塑料容器【包括聚

酯（

ＰＥＴ

）无汽饮料瓶、热灌装用聚对

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ＰＥＴ

）瓶、聚对苯

二甲酸乙二醇酯 （

ＰＥＴ

） 碳酸饮料

瓶】；生产销售饮料【瓶（桶）装饮用水

类。

南宁

２８００

万

人民币

７５％ １０

，

３１４．６７ ７

，

０６６．８３ ３

，

２４７．８４ ９

，

６５０．２１

４０

南宁富田食品有限

公司

生产销售：饮料（果汁饮料及蔬菜汁

类、茶饮料类、其他饮料类）（有效期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道路普通货

物运输。

南宁

人民币

１２００

万

１００％ ７

，

０１５．７７ ５

，

５９７．７７ １

，

４１８．０１ ４

，

２６４．３３

４１

福州中富包装有限

公司

生产包装容器：

ＰＥＴ

瓶、塑料瓶、塑料

瓶胚、碳酸饮料瓶。

福州

２８８０

万

人民币

７５％ １６

，

４４８．２９ １３

，

２９１．５３ ３

，

１５６．７６ ６

，

３６３．７１

４２

福州嘉富包装有限

公司

ＰＥＴ

瓶胚、

ＰＥＴ

瓶及饮料产品的其它

包装物品生产销售

福州

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

１００％ ３

，

１７３．５６ ７９０．５８ ２

，

３８２．９８ ６

，

０５４．８８

４３

海口中富容器有限

公司

主营：生产、销售

ＰＥＴ

塑料容器包装

系列产品；兼营：其它包装产品。

海口

１２４０

万

人民币

７５％ ４

，

１３７．０８ ２

，

８０１．４７ １

，

３３５．６０ ２

，

１５２．２０

４４

海口中南瓶胚有限

公司

生产、销售自产产品

ＰＥＴ

（聚酯）塑料

瓶胚、瓶制品。

海口

１１４５

万

人民币

７５％ ２

，

３６４．６２ ８０９．８７ １

，

５５４．７５ ５５０．８２

４５

长沙中富瓶胚有限

公司

聚酯（

ＰＥＴ

）瓶胚、聚酯（

ＰＥＴ

）热灌瓶

胚及聚酯（

ＰＥＴ

）啤酒瓶胚的制造及

产品的自销。

长沙

２５００

万

人民币

７５％ ２４

，

８５７．５７ ２０

，

３２０．９３ ４

，

５３６．６４ １７

，

９８３．６０

４６

长沙中富容器有限

公司

生产聚酯瓶、聚酯热灌装瓶、纯净水、

矿物质水及饮料产品的其他包装物

品；上述产品的自销。

长沙

４１５０

万

人民币

７５％ ２４

，

６４８．６１ １９

，

５６１．０９ ５

，

０８７．５２ １７

，

９５８．６９

４７

湛江中富容器有限

公司

生产和销售自产的聚酯（

ＰＥＴ

）碳酸

饮料瓶、热灌装瓶、瓶胚制品及其他

ＰＥＴ

包装物品。

湛江

１８００

万

人民币

７５％ ５

，

９０９．３５ ４

，

０６９．６１ １

，

８３９．７４ ２

，

５１５．７７

４８

南昌中富容器有限

公司

聚酯瓶、饮料产品的其包装物（印刷

品除外）、饮料【瓶（桶）装饮用水类

（饮用纯净水、其他饮用水）】制造、销

售。

南昌

２０００

万

人民币

１００％ ８

，

９９７．７２ ７

，

０７５．３０ １

，

９２２．４２ ３

，

０２３．２０

４９

广州富粤容器有限

公司

生产、加工

ＰＥＴ

热灌装瓶、

ＰＥＴ

普遍

瓶及其它饮料包装产品、销售本企业

产品。

广州

９８１５

万

人民币

７５％ ３３

，

２５３．６５ ２３

，

９９１．５９ ９

，

２６２．０５ １１

，

８７８．５０

５０

佛山中富容器有限

公司

生产和销售自产的聚酯瓶、产品内外

销售。

佛山

２２０

万

人民币

７５％ １６

，

３３３．２２ １６

，

９０７．５６ －５７４．３４ ８

，

４８０．３５

５１

珠海市中富瓶胚有

限公司

生产和销售自产的

ＰＥＴ

瓶胚、 瓶制

品。 产品

７０％

出口外销，

３０％

内销。

珠海

２７２５．２

７

万美

元

７２．０２％ ３５

，

７４８．７９ １６

，

９７２．３４ １８

，

７７６．４５ １４

，

６４６．８３

５２

珠海市中富热灌装

瓶有限公司

生产和销售自产的聚酯（

ＰＥＴ

）瓶胚、

聚酯（

ＰＥＴ

）瓶、饮料产品的其他包装

物品、瓶（罐）装饮用纯净水、瓶装饮

用矿物质水。

珠海

２４１５．３

１

万美

元

７５．７３％ ３０

，

９４２．９０ １２

，

６５１．１９ １８

，

２９１．７１ ９

，

７８５．５０

５３

珠海保税区中富聚

酯啤酒瓶有限公司

生产和销售自产的聚酯啤酒瓶、 胚、

塑料包装系列产品，仓储。

珠海

１３００

万

美元

７５％ ４０

，

２２８．１５ ２９

，

４７７．６１ １０

，

７５０．５４ ２１

，

１９６．６４

５４

珠海市中粤纸杯容

器有限公司

生产和销售自产的纸杯容器产品；包

装装潢印刷品印刷。

珠海

１３００

万

人民币

１００％ １０

，

１８０．５７ ７

，

１３１．８５ ３

，

０４８．７２ １０

，

９５７．３９

５５

珠海市中富胶罐有

限公司

生产和销售自产的塑料罐、 塑料盖、

化妆品容器、洗涤容器等。

珠海

９６９

万

人民币

１００％ ８

，

８１９．１９ ５

，

９２６．６３ ２

，

８９２．５７ ６

，

１５６．８０

５６

中山市富田食品有

限公司

生产果汁饮料、茶饮料及非酒精饮料

（不含外国牌号非酒精饮料及固定饮

料）。 产品内销百分之五十。

中山

２０００

万

人民币

７０％ ４

，

５７０．４４ １

，

９４５．０６ ２

，

６２５．３８ ８

，

６６０．９６

上述控股子公司除本公司持有的股权外，其余股权由

Ｂｅｖｅｒａｇｅ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简称“

Ｂ．Ｐ．

Ｉ

”） 持有。

Ｂ．Ｐ．Ｉ

是根据香港法例正式组建并有效存续的公司， 其法定地址为

Ｓｕｉｔｅｓ ９０１－３ ＩＣＢＣ Ｔｏｗｅｒ ３

Ｇａｒｄｅｎ Ｒ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ＨＫ

，于香港公司注册处登记，登记证号码：

３８２２２３０５

，注册证书编号：

１１５２１７２

，其股东是

Ａｓｉａ Ｂｏｔｔｌｅ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Ｃａｙｍ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 董事：何志杰、林子弘、麦乐坤、

Ｄｅｎｎｙ Ｃｈｉｕ

。 业务性质：控股

公司。 基本财务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资产是

８８

，

３３１

，

３７１．０４

美元， 净资产是

６

，

９４９

，

７８２．９４

美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收入

９

，

２９６

，

３３８．９８

美元， 净利润

９

，

１７７

，

１６７．１８

美元。 该公司和本公司控股股东

Ａｓｉａ Ｂｏｔｔｌｅｓ

（

ＨＫ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同为

Ａｓｉａ Ｂｏｔｔｌｅ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Ｃａｙｍ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实际控制的公司，是本公司的关

联方。

表

２

、本公司间接控股的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借款人名称 母公司 经营范围 注册地

注册资

本

持股比

例

总资产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负债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净资产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收入

（

２０１１

年

度）

１

北京中富热

灌装容器有

限公司

珠海市中富热

灌装瓶有限公

司

生产

ＰＥＴ

瓶、热灌装

瓶、聚酯瓶、桶（瓶）

装水；销售自产产

品。 出租自由厂房。

北京

５８５０

万

人民币

７５％ ３０

，

８９０．８７ ２７

，

８９４．１８ ２

，

９９６．７０ １３

，

４６５．９９

２

北京中富胶

罐有限公司

珠海市中富胶

罐有限公司

生产饮用水罐。 销

售自产产品。

北京

１３２

万

美元

７５％ １

，

２６３．０１ ５０５．４６ ７５７．５５ １

，

３４７．７５

３

天津中粤包

装有限公司

珠海市中粤纸

杯容器有限公

司

７５％

；珠海市

中富胶罐有限

公司

２５％

生产、销售纸杯、容

器、塑料制品、纸制

品；标签受托生产销

售；包装装潢印刷品

印刷、其他印刷品印

刷。

天津

９００

万

人民币

１００％ ６

，

９７５．３８ ６

，

１０３．３５ ８７２．０２ ９

，

０７５．５８

４

海口富利食

品有限公司

海口中富容器

有限公司

生产、销售自产的纯

净水和矿物质水。

海口

５５０

万

港元

７５％ ４

，

４６２．８５ ３

，

８９５．６１ ５６７．２４ ２

，

３８６．３２

５

长沙古冰饮

料销售有限

公司

长沙中富容器

有限公司

销售大桶水、小瓶

水。

长沙

１００

万

人民币

１００％ １４２．５４ ４３．９５ ９８．５９ ４７．９１

６

中山市富山

清泉饮料有

限公司

珠海市中富热

灌装瓶有限公

司

销售隶属企业生产

的矿泉水、纯净水，

塑料包装容器，饮水

机。

中山

８００

万

＠

人民

币

７５％ ２

，

７０６．３４ ４

，

３９４．９４ －１

，

６８８．６０ ５２６．２６

７

昆山中富胶

罐有限公司

珠海市中富胶

罐 有 限 公 司

７５％

；珠海中富

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５％

包装装潢印刷。 生

产经营各类胶罐、塑

料盖、纸杯

昆山

１０３８．８

３３２５

万人民

币

１００％ ５

，

５９２．１７ ３

，

４０４．３６ ２

，

１８７．８１ ７

，

１８１．５４

上述间接控股的公司中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司其余

２５％

股权由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富（香港）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持有，除此外的北京中富热灌装容器有限公司、海口富利食品有限公司、中山市富山清泉饮料有限

公司其余的

２５％

股权由

Ｂｅｖｅｒａｇｅ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

三、银团贷款及抵质押担保情况

本次向银团申请金额为

２０

亿元流动资金循环贷款，期限为

３

年。 本公司及子（孙）公司以其拥有中国境

内的合计不低于

５３．５

亿元的资产为上述循环贷款提供担保，包括但不限于房产、土地使用权、机器设备、存

货、应收账款、本公司持有的子（孙）公司股权等。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末，用于本次担保的资产汇总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类别 账面值 评估值 可抵押价值 备注

（

２０１２－５－３１

）

１．１

土地房屋

７６２

，

５４５

，

９７５ １

，

１０５

，

９９６

，

６８７ １

，

１０５

，

９９６

，

６８７

１１．２

机器设备

２

，

３１４

，

３５２

，

１３０ ２

，

１０６

，

９２６

，

７０５ ２

，

１０６

，

９２６

，

７０５

１

小计

３

，

０７６

，

８９８

，

１０５ － ３

，

２１２

，

９２３

，

３９２

２

股权

２

，

０９９

，

２７５

，

５８１ － ２

，

０９９

，

２７５

，

５８１ ２

３．１

存货

５０６

，

４４６

，

２５０ － ５０６

，

４４６

，

２５０

３３．２

应收帐款

５０６

，

３２９

，

１４１ － ５０６

，

３２９

，

１４１

３

小计

１

，

０１２

，

７７５

，

３９０ － １

，

０１２

，

７７５

，

３９０

４

合计

６

，

１８８

，

９４９

，

０７６ － ６

，

３２４

，

９７４

，

３６３

备注：

１

、土地使用权及建筑物抵押协议和设备抵押协议项下的抵押价值不低于人民币

２７

亿元（按抵押物评估

价值计算）；

２

、股权质押协议项下的出质股权不少于本公司所控制的全部子公司（仅限中国境内的，并且不含在生效

日已由本公司董事会决议即将解散的子公司）股权的

９０％

，且出质股权价值不低于人民币

２０

亿元（按账目价

值计算）；

３

、存货抵押协议和应收账款质押协议项下的抵押价值不低于人民币

６．５

亿元（按账目价值滚动计算）。

上述用于抵质押的资产总额不低于

５３．５

亿元，可在各不同类别资产限额之上及同类别资产内部调整。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银行贷款用于偿还现有银行贷款（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到期）和补充本公司及子（孙）公司的营运资金。董

事会经过研究认为，本公司可对贷款的使用进行严密监控，贷款被滥用或不能偿还的风险极小。 申请银团贷

款并提供相应的抵质押担保可保障公司整体经营发展，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此外，子（孙）公司的其他股东以其所持有的子（孙）公司股权或其他担保方式按其在子（孙）公司的出资

比例为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债务金额合计为

８３

，

０３５

万元，占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总额的

３５．８３％

。 无其它担保事项，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０５

股票简称：南国置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修改议案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武汉市汉口解放大道

３８７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书面投票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许晓明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１６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７８９

，

５２９

，

１５２

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８２．２４％

。

２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北京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有关人员列席。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关于选举谭永忠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７８９

，

５２９

，

１５２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１００％

。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同意聘任谭永忠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从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之日起， 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谭永忠先生简历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王冠律师、何敏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

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１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５

证券简称：南国置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号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以邮件及通讯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上午十点十五分在武汉市汉口解放大道

３８７

号公司三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由董事长许晓明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谭永忠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联董事谭永忠先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谭永忠先生就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后，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其任期从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为止。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项目合作方式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

于对外投资进展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

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的公告》。

特此公告。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Ο

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附：谭永忠先生简历

谭永忠，男，汉族，

１９６８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金融经济专业高级经济师。

１９９３－１９９４

年在香港中侨

房地产开发（武汉）有限公司工作；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

年在香港百营物业发展（武汉）有限公司工作；

１９９５－２００４

年

在武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工作；

２００４

进入本公司。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或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５

证券简称：南国置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号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与武汉地产集团设立项目公司进行合作开发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武汉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武汉地产集团”）合作开发武汉地产集团已竞得的位于武汉市建设大道沿长线与幸福大道交汇处

Ｐ

（

２０１０

）

０７６

地块。 项目合作开发方式为公司与武汉地产集团另行注册项目公司，以项目公司的名义获取土

地使用权并实施开发与建设。公司与武汉地产集团按住宅及商业性质分摊项目投资及分配物业面积。公司

享有该地块中的商业项目建筑面积

１３３０２０．３

平方米。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的《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武汉地产集团设立项目公司进行合作开发的公告》。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为更好地满足商业开发需要，充分挖掘地块价值，实现合作共赢，经过仔细研究与论证，公司与武汉地

产集团拟将

Ｐ

（

２０１０

）

０７６

号地块与武汉地产集团拥有的

Ｐ

（

２００９

）

０３３

号地块进行统一整体规划，并就上述

项目合作方式的调整达成如下意向，待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１

、前述整体规划方案由公司与武汉地产集团共同确定，并以武汉地产集团名义申报。

２

、该整体规划方案中的商业项目建筑面积预计为

２０７０２１

平方米，以武汉地产集团名义开发，公司与

武汉地产集团按

７∶３

的比例进行投资并享有权益。

上述调整后，公司享有项目权益面积

１４４９１４．７

平方米，分摊项目投资预计为

４．５

亿元。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１７．３２

亿元。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上述调整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特此公告。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Ο

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５

证券简称：南国置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

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等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的授予条件已经成

就。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

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将股权激励计划预留的

１９２

万份股票期权授予公司

１０

名激励对象，授

权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行权价为

６．１０

元。

一、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备案。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议案》，该修订稿业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考核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有

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获批准。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

２０１１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授权日的议案》。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同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

次会议对拟获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及董事会确定的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日等安排进行了

再次核查，监事会认为： 本次拟获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均为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层管理人员、

核心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专业）骨干，相关激励对象均系部长及以上职级或项目部总经理人员，具备《公

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及《股权激励有关

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不存在最近

３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以及最近

３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等情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

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确定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的授予条件已经满足，同意将

１９２

万

份预留期权授予

１０

名激励对象；确定上述预留期权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公司独立董事对授予股票期权的授权日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上述授权日，并同意向上述

１０

名激励

对象授予

１９２

万份股票期权。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

权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二、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对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一）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

１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二）董事会关于授予条件满足情况的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核实，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情形，满足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 公司独立董

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确认。董事会认为激励对象均符合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股票期权授予条件， 同意将股权激励计划预留的

１９２

万份股票期权授予公

司

１０

名激励对象。

三、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的差异情况

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四、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情况

１

、本次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共

１０

人，授予股票期权数量为

１９２

万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２％

，

占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总额的

８％

；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

职级 授予期权数额（万股）

１

张 军 总经理助理

３３．１４

２

范山湖 荆州项目总经理

／

部长级

１９．８５

３

张念华 产品设计部部长

１９．８５

４

王小兵 花郡项目总经理

／

部长级

１８．３３

５

马文婷 营销管理部部长

１８．３３

６

杨 光 开发中心报批室部长

１８．３３

７

吴 敏 审计部部长

１８．３３

８

陈大文 大武汉二期项目副总经理

／

部长级

１５．２８

９

易明俊 财务部副部长

／

部长级

１５．２８

１０

张晓冬 营销管理部副部长

／

部长级

１５．２８

合计

１９２．００

２

、本次预留股票期权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经核查，本次预留期权的授权日符合相关规定。

３

、本次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每股

６．１０

元。

本次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取下列两个价格中的较高者：

（

１

）授权情况摘要披露前一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收盘价

６．１０

元；

（

２

）授权情况摘要披露前

３０

个交易日内的公司股票平均收盘价

５．９１

元。

４

、本次预留股票授予的行权时间

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自对应的授权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每年按股票期权授予额度的

预留部分期权行权比例分三期行权。 具体安排如表所示：

行权期 行权比例 可行权时间

第一个行权期

３０％

自预留部分期权授权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第二个行权期

３０％

自预留部分期权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第三个行权期

４０％

自预留部分期权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注：本次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期的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时间起止日与

２０１１

年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

权期行权时间起止日一致；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时间起止日与

２０１１

年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时

间起止日一致；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时间起止日与

２０１１

年授予的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时间起止日一

致。

未在行权有效期内行权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收回注销。

５

、本次预留股票期权的主要行权条件

（

１

）公司应达到的行权条件如下表：

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行权期

２０１２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应较

２０１０

年增长

６０％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不低于

１５．５％

第二个行权期

２０１３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应较

２０１０

年增长

１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不低于

１６％

第三个行权期

２０１４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应较

２０１０

年增长

１５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不低于

１６．５％

注：上述行权条件中，净利润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均按照新会计准则计算，净利润增长率和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为计算基础，且净

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

（

２

）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结果合格。

五、不符合条件的预留股票期权的处理方式

对于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将由公司注销。

六、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选择

Ｂｌａｃｋ－Ｓｃｈｏｌｅｓ

模型对本次授予的

１９２

万份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测算： 本次授予的

１９２

万份股票期权总价值为

１６６．６７

万元。 即需要摊销的股票期权成本为

１６６．６７

万元，该成本将自激励计划等

待期开始进行摊销。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股票期权费用应在期权等待期

内，以对期权行权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期权授予日的公允价值，计入各年度相关成本或费用，且该

成本费用应在经常性损益中列示。 因此，期权费用的摊销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一定的影响。

受期权行权数量的估计与期权授权日公允价值的预测性影响， 公司预计的成本总额会与实际授予日

确定的成本总额会存在差异。

假设全部激励对象均符合本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且在各行权期内全部行权， 根据以上参数计算得出

首次授予股权在各行权期内的费用估算如下：

单位：元

行权期 行权股数（万股）

２０１２

年摊销

２０１３

年摊销

２０１４

年摊销

２０１５

年摊销

第一

５７．６ ２４９

，

９９８ ２４９

，

９９８

第二

５７．６ １２４

，

９９９ ２４９

，

９９８ １２４

，

９９９

第三

７６．８ １１１

，

１１０ ２２２

，

２２０ ２２２

，

２２０ １１１

，

１１０

合计期权费用

４８６

，

１０７ ７２２

，

２１６ ３４７

，

２１９ １１１

，

１１０

鉴于股权激励施行后，预计公司未来净利润将实现逐年增长，该期权费用不会对公司的利润造成不良

影响。

七、独立董事、监事会的核实意见及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１

、独立董事意见

（

１

）本次确定的预留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范围符合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存在管理办法、股权

激励备忘录

１－３

号及信息披露业务第

１２

号备忘录等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获授股权激励的情形，激励对

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

２

）本次预留期权授予符合股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全部条件。

（

３

）董事会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该授权日符合管理办

法、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信息披露业务第

１２

号备忘录以及股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授权日的相

关规定。

综上， 同意公司本次预留期权授予所涉期权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并同意向本次确定的

１０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１９２

万份股票期权。

２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预留股票期权所涉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认为：

公司本次授予预留期权的激励对象共

１０

人， 均系公司现任部长及以上职级或项目部总经理人员，符

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

第

１２

号备忘录》等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规定的激励

对象范围， 不存在最近

３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以及最近

３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

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等情形。 其作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授预留期权的激励对象的主体

资格合法、有效，且满足《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规定的获授条件，同意激励对象按照《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修订稿）》有关规定获授预留期权。

３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出具了以下法律意见：南国置业董事会对

１０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１９２

万份预

留股票期权的批准与授权、授予日的确定程序、授予条件成就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

法》、《备忘录》、草案修订稿及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合法、有效。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的独立意见；

４

、北京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５

证券简称：南国置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号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上午

１０

：

４５

在武汉市汉口解放大道

３８７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会议审议通

过了如下议案：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

项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次拟获授预留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授予预留期权的激

励对象共

１０

人，均系公司现任部长及以上职级或项目部总经理人员，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第

１２

号备忘录》等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不存在最近

３

年内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以及最近

３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

罚等情形。 其作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授预留期权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满足《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修订稿）》规定的获授条件，同意激励对象按照《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有关规定获授预留

期权。

特此公告。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Ο

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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